附件2
《淮北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意义

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是城市建设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作为工程建设的“终点”和查询服务的“起点”，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市2013年制定的《淮北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淮政办〔2013〕15号）中部分内容与现行法规政策存在不适宜之处，主要涉及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电子文件归档等方面的制度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

为此，淮北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精神，在学习借鉴上海、徐州、阜阳、马鞍山、铜陵等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淮北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收集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起草了《淮北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送审稿）》。

本《办法》有利于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水平，有利于完善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增强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二、主要内容

《淮北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送审稿）共六章四千余字，包括：总则，城建档案的接收范围，建设工程档案的编制、报送与验收，城建档案的管理和利用，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各章内容概要如下：

（一）总则：说明出台依据、适用范围、职责分工等。

（二）城建档案的接收范围：明确城建档案收集类型及范围。
（三）建设工程档案的编制、报送与验收：一是明确管理责任。建设单位是城市建设工程档案移交的责任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建设工程各参建单位，同步完成建设工程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并及时向建设单位移交；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完成整理归档工作。二是规范档案验收。根据上位法的规定，取消了建设工程档案预验收，修改为按照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规定对工程档案进行验收。同时，为优化营商环境，对竣工验收后形成的档案资料可实行“验收+承诺”或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一次性移交，对建设周期长或线上归档的建设工程可以分阶段验收，分阶段移交。三是明确移交要求。明确了城建档案移交的时限要求；明确形成城建、档案单位移交的档案应符合有关标准；明确停建、缓建工程、撤销单位的档案保管和移交工作。
（四）城建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强化城建档案安全管理，完善城建档案便民服务。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档案服务机构，从事档案整理、开发利用等服务。完善城市建设档案利用流程，提供便民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五）法律责任：明确成绩显著应给予表彰，违反规定的给予处罚等要求。

（六）附则：规定解释权、实施时间、有效期。

三、创新举措
一是《办法》结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完善验收工作制度，将建设工程档案验收纳入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工作中，健全移交方式，实现“验收+承诺”的方式办理档案移交。
二是《办法》对建设单位的归档职责进行明确，建设单位负责工程档案的收集和报送工作，并对城建档案服务机构及外包服务进行了规定。
三是《办法》加大推进城建档案信息化建设力度，要求建立和完善城建档案管理系统，实行归档全过程线上线下同步办理。  

四是《办法》新增城建档案征集内容，可以依法征集具有典型地方特色或者较高历史、文化、科研价值的城建档案。鼓励城建档案所有者捐献具有较高保存价值的城建档案。
四、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城建档案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加强对城建档案的形成、收集、整理、接收的指导监督，积极提供利用城建档案，更好地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
二是加强安全保护。加强城建档案库房、专业设施、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防范措施，积极开展破损或者变质城建档案的修复、复制、抢救工作，确保档案安全无损。
三是加强依法治档。对不按规定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利用城建档案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将依法进行处罚。
